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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薪4784元负债2544万！女子申请破产引发热议

个人破产是合法逃避债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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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广告热线：：05950595--2256799022567990

1385075331613850753316
招租热线:0595-27551111
地址：泉州台商投资区滨湖南路中熙产业园（离高速出口约3公里）

租厂房，找中熙产业园
60万㎡精装标准厂房出租，专业化、规模化、产业聚集

（酒店、KTV同步招租）

5月11日，北京泽亨律师事务所律师江丞华向澎湃新
闻表示，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是为了帮助“诚实而不幸”的债
务人可以拥有一个宽容的环境，避免让其陷入债务困扰，
例如被债主追得四处躲债，甚至是遭遇非法、暴力催收，拥
有“经济重生”的可能性，为陷入财务困境的个人提供了一
条合法的解决途径。

“在已公开的案例中，这一点也体现得非常明显。在
使用个人破产制度的情形下，债务人的负担均得到了极大
的缓解，个人生活和财务也没有因为欠债陷入混乱之中。”
他说。

对于外界的质疑，江丞华强调，个人破产清算有明确
的受理及不受理的前提条件。在司法实践中，认定“诚实
而不幸”要经过严格的法定程序——债务人申报财产、债
权人申报债权、管理人调查核实、债权人会议审议，按重整
计划、和解协议清偿，或者通过免责期考察，经过社会监
督，法院才会裁定许可免责，认定其为“诚实而不幸”的人。

再以不受理前提条件为例，《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
条例》规定，申请人基于转移财产、恶意逃避债务、损害他
人信誉等不正当目的申请破产的，法院将裁定不予受理；
若法院已经受理但尚未宣告破产的，将裁定驳回申请。这
一规定从源头上杜绝了债务人利用破产制度逃避债务的
行为。此外，若申请人有虚假陈述、提供虚假证据等妨害
破产程序行为的，法院也将不予受理或驳回申请。

（综合上游新闻、潇湘晨报、羊城晚报、澎湃新闻等）

记者查询发现，此前深圳也有相关案例，2024年 9月，深圳
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宣告一对夫妻债务人破产引发众多关注。

郭某某、李某某二人系夫妻。自 1998年起，郭某某、李某某
在深圳市罗湖区开设毛巾批发零售店。2009年，毛巾店仓库遭
遇火灾，约150万元的存货被烧毁，夫妻俩与店铺出租方和物业
公司就货物损失赔偿问题提起仲裁和诉讼，但均败诉，店铺未再
经营。2012年夫妻俩重新开店，每月租金1万多元，但生意欠佳，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自2012年至2023年间，夫妻俩陆续向亲戚朋友、各类平台、银行借款，用于偿还债务及维持店铺经营……
由于无法支付店铺租金，店铺不得不关闭，并于2023年10月注销。两人的负债共928万余元。

郭某某、李某某向法院申请个人破产清算后，深圳中院于2024年5月31日裁定受理，并指定律师事务所担
任两人的破产管理人。深圳中院认为，债务人郭某某、李某某符合宣告破产的条件，应当裁定宣告郭某某、李
某某破产。债务人财产处置方案显示：法院宣告郭某某、李某某破产后，管理人将及时接管二人名下位于深圳
市罗湖区的一套房产，并通过网络拍卖方式对该房产进行变价处置，所得价款按照分配方案用于清偿债务。
自法院宣告债务人破产之日起三年，为免除债务人未清偿债务的考察期限。考察期届满后，债务人郭某某、李
某某可以向法院申请免除未清偿的债务，是否免除其未清偿债务由人民法院依法审查裁定。

而据“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披露，2019年9月，温州中院指导平阳法院顺利办结蔡某个人债务
集中清理一案，该案被称为“全国首例具备个人破产实质功能和相当程序的个人债务清理案件”。该案中，债
务人蔡某系温州某破产企业的股东，经生效裁判文书认定其应对该破产企业214万余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经调查，蔡某仅在其现就职的瑞安市某机械有限公司持有1%的股权（实际出资额5800元），另有一辆已报
废的摩托车及零星存款。此外，蔡某从该公司每月收入约4000元，其配偶胡某某每月收入约4000元。蔡某长
期患有高血压和肾脏疾病，医疗费用花销巨大，且其孩子正就读于某大学，家庭长期入不敷出，确无能力清偿
巨额债务。

法院：
有以下情形不受理个人破产

观点：
法理与“情理”

动态：
法院发布申请审查公告而非受理

调查：
个人破产清算早有先例

近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
布的一则个人破产清算申请公告，被
网友转发到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
网帖截图显示，申请人周某，女性，37
岁，每月工资收入为4784元，住房公积金
账户余额11592.27元，但其申报的债务总
额高达2544万余元，远超其可承受范围。

对此，北京泽亨律师事务所律师江丞华
表示，不少人对个人破产制度存在一些误解，
认为其是帮助债务人合法逃避债务，对债权人
不公平。事实上，个人破产清算早有案例，个人
破产制度本身也是对债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机
制。江丞华表示，个人破产清算有明确的受理及不
受理的前提条件，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诚实而
不幸”是法院裁定是否批准其减免债务申请的条件。

5月9日，记者登录深圳市个人破产信息网检索看
到，法院公告指出，该申请系依据《深圳经济特区个人
破产条例》第十条规定，现处于破产清算申请程序的公
告阶段。

记者以市民身份联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了解情
况，对方表示：“目前该案尚处于个人破产申请审查公告阶段。”深
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工作人员则表示：“法院在网上发的是个人申
请审查公告，而非申请受理公告。申请审查公告的目的是广泛征集
知情人的反馈，并审查申请人信息的真实性。”

北京盈科（重庆）律师事务所聂莎律师指出，个人破产制度是为陷入
严重财务困境且诚实守信的个人提供债务重组机会，目的是促进债务人
继续创业创新，维护社会稳定。它的前提是任何人不得恶意逃债。

聂莎律师表示，《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提供了破产清算、重整、
和解三种程序选择。债务人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提出相应的破产申请。该条
例对债务人信息披露、行为诚信有严格要求。法院会调查其债务来源、财产去
向等关键环节。如果申请人存在虚报、瞒报、漏报信息，藏匿、毁损、转移财
产等试图利用破产程序进行逃债的破产欺诈行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情节严重的，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公开信息显示，2021年 3月 1日，我国探索
个人破产制度的《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
正式开始施行。

据媒体报道，该条例规定，个人破产程序包
括个人破产清算、重整以及和解程序三个类型。
2021年7月、10月、11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分
别审结了我国境内首宗个人破产重整案、首宗个
人破产和解案、首宗个人破产清算案。

深圳破产法庭庭长曹启选接受采访时表示，
不予受理个人破产清算申请的原因，分为以下几
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债务人不符合“丧失清偿债务能
力且清偿能力难以恢复”的条件。暂时无法按期偿
债、具有一定偿债能力的债务人，可以通过个人破
产重整或和解纾缓偿债压力。我们认为，债务人暂
时丧失清偿债务能力，但从其年龄、职业、能力、受
教育程度、生活状况、可期待权益等因素判断，清偿
能力有恢复可能的，应当通过个人破产重整、和解程
序清理债务。这样要求，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有利
的。

第二种情形，债务人对负债原因及经过等基本
事实不能作出说明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申请人的
申请材料存在申报信息不实，或者有遗漏、隐瞒的情
况。债务人对主要债务的形成原因未能作出合理说
明并提交相应证明材料，借款用途和流向不明。债务
人不配合破产信息核查。

第三种情形，债务人主要债务或因奢侈消费、不
当处分财产权益或者不当减少财产价值等行为，或因
利用杠杆从事与自己偿付能力不匹配的投资活动，或
因违反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从事经营活动等情形所导
致。这在《深圳破产法庭关于审理个人破产清算案件
的工作指引》第八条中已明确。

第四种情形，债务人存在妨碍破产程序的行
为、不执行个人破产重整计划、在执行程序中
逃避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法院裁
定免除未清偿债务未超过八年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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